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５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发出电话通知，通知所有董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

采用通讯的方式召开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

议如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召开，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钱森力先生主持。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马鞍

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有效。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１

，

２５７．１２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深鹏所股专字［

２０１０

］

５３９

号鉴证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６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董金山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以赞成票

３

票，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行为符合公司发展需要，预先投入数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１１

，

２５７．１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〇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７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已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５

号” 文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９２．１８１

万股新股， 发行价格每股

１２．１５

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９

，

９９９．９９９１５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１

，

０７５．２４６４１５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８

，

９２４．７５２７３５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到位，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深鹏所验字［

２０１０

］

３６０

号”《验资报告》。 公

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募集资金全部存储于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并签署了《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备案情况

重型装备、清洁能源设备用大型回转支

承生产线及检测、试验中心建设项目

６１

，

８３９

不超过

４０

，

０００

马发改函〔

２０１０

〕

４７

号

根据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出具“深鹏所股专字［

２０１０

］

５３９

号”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募投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鉴证报告》审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止，贵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预先投入资金

１１

，

２５７．１２

万

元。 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预先投入金额 计划投资金额 完成程度（

％

）

重型装备、清洁能源设备用大型回转支承生

产线及检测、试验中心建设项目

一、建设投资

１１

，

２５７．１２ ５６

，

２２３．００ ２０．０２％

其中：建筑工程费

１

，

２３５．６２ ７

，

６１８．００ １６．２２％

公用设备及安装工程费

３２．２５ ３

，

２０７．００ １．０１％

工艺设备及安装工程费

３

，

２２２．４１ ３２

，

８９５．００ ９．８０％

土地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６

，

７６６．８４ ９

，

８２６．００ ６８．８７％

基本预备费

－ ２

，

６７７．００ －

二、建设期利息

－ ４０５．００ －

三、铺底流动资金

－ ５

，

２１１．００ －

合 计

１１

，

２５７．１２ ６１

，

８３９．００ １８．２０％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章制度以及公司《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１１

，

２５７．１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 预先已

投入金额经注册会计师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形，同意用

１１

，

２５７．１２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监事会意见：

公司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

发展需要，预先投入数额经注册会计师审核，内容及程序均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１１

，

２５７．１２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

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首创证券份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施卫东、刘晓山经核查后发表意见认为：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事项，已经方圆支承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

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同意方圆

支承实施该事项。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证券简称：

＊ＳＴ

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３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广西河池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向社会公众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和《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现发布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一）

１４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交易日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本部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参加会议的方式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为准。

（六）会期出席对象

１

、公司相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委托代理人）；

３

、见证律师；

４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向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申请委托借款展期的议案》。

提案详细内容请查阅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

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８

）。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流通股国有、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流通股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

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地 址：广西河池市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覃丽芳 陈延芬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８

—

２２６６８６７

传 真：

０７７８

—

２２６６８６７

邮 编：

５４７００７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会议公司将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进行投票起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５３

；投票简称：河化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序号，

１

元代表第一个需要表决的议

案事项，以

２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

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关于向中国昊华化工 （集团） 总公司申请委托借款展期的议

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

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费用：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费用自理。

２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若遇网络投票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或突发重大事

件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一月四日

附：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

Ｏ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事项：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向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申请委托借款展期的议案》

注：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投同意、反对、弃权票作出明确标识，如无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

有权按照自已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211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2010-043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5 吨 /年有机硅单体项目投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投资建设的年产

7.5

吨

/

年甲基氯硅烷单体改扩建项

目于

2010

年

10

月正式投产，产品质量、生产能耗、环保指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已通过镇江科技局

组织的专家评审。 具体情况如下：

4.5

吨

/

年甲基氯硅烷单体项目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该项目是在原

3

万吨

/

年甲基氯硅

烷单体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扩建，使甲基氯硅烷单体的年生产能力达到

7.5

万吨。 项目在吸收、消化国内外

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技术创新，特别是流化床反应及渣浆处理方法等关键技术已分别获得实用新

型专利和国家发明专利，该技术已成功用于

7.5

万吨

/

年甲基氯硅烷的改扩建项目，也为公司目前正在建

设的

7

万吨

/

年聚硅氧烷项目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该项目的产品为聚硅氧烷，是公司生产高温硅橡胶的主要原材料。 该项目于

10

月份顺利开车，甲基

氯硅烷年实际产能已达到

9

万吨，二甲平均选择性

≥85%

，具有产品收率高、质量稳定、能耗低的特点，各

项技术经济指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7.5

吨

/

年甲基氯硅烷单体改扩建项目顺利投产标志着公司的原材料自给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公司在

有机硅行业的技术和生产优势逐步显现，成本更具竞争力，对公司

2011

年的硅橡胶生产原料提供更可靠

的保障，也对公司未来经济效益及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十一月五日

备查文件：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75kt/a

甲基氯硅烷单体改扩建项目专家评审意见》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７

证券简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４５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１４．７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做出的对价安排

为：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

３．２

股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和届次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１

戴跃良

１

、 在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中本公司原股东湖北百科高新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限售法人股， 承诺所持股权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即可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

日， 湖北百科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限售股经司法裁决后公开拍卖，荆门中隆投资有限公司竟拍

得到该

１００００

万股， 并承诺将继续履行湖北百科高新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即可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荆门中隆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限售法人

股

３２００

万股、

３２００

万股、

３１００

万股、

５００

万股股权经司法裁决， 分别过

户到戴跃良、陈永方、祁宗仪、张鸿飞名下。 陈永方、张鸿飞、祁宗仪、戴

跃良四人承诺将继续履行所持股权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６０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的承诺（即可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戴跃良、

陈永方、 祁宗仪、 张鸿飞所持股份分别增加到

６４００

万股、

６４００

万股、

６２００

万股、

１０００

万股。

履行完毕

２

陈永方 履行完毕

３

祁宗仪 履行完毕

４

张鸿飞 履行完毕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４．７８％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戴跃良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７０％ ５．９７％ ４．７３％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陈永方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７０％ ５．９７％ ４．７３％ ０

３

祁宗仪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９９％ ５．７９％ ４．５８％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张鸿飞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５５％ ０．９３％ ０．７４％ ０

合 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０．９２％ １８．６６％ １４．７８％ １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８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２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８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

０７１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７９．１７％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７１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９３．９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７１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７９．１７％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７１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９３．９４％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

，

０７１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７９．１７％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７１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９３．９４％

三、股份总数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３５３

，

５８９

，

８６６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戴跃良

０ ０ ０ ０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３％

见附注

２

陈永方

０ ０ ０ ０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３％

３

祁宗仪

０ ０ ０ ０ 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８％

４

张鸿飞

０ ０ ０ 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７４％

合 计

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７８％

附注：

此次进行限售股解禁的四位股东戴跃良、陈永方、祁宗仪、张鸿飞分别持有本公司

３２００

万股、

３２００

万

股、

３１００

万股、

５００

万股，共计

２００００

万股。 在本公司股改实施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并不持有本公司股

票，其股票均来源于荆门中隆投资有限公司。

在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中本公司原股东湖北百科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限售法

人股，承诺所持股权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即可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

日，湖北百科高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限售股经司法裁决后公开拍

卖，荆门中隆投资有限公司竟拍得到该

１００００

万股，并承诺将继续履行湖北百科高新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５

年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即可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本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

２００７－００７

号以及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

日湖北百科

高新投资有限公司和荆门中隆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经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荆门中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１００００

万股限售法人股中的

３２００

万股、

３２００

万股、

３１００

万股、

５００

万股股权分别裁定过户到戴跃良、 陈永方、祁

宗仪、张鸿飞名下。（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刊登的公告

２００９－０３８

号以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荆门中隆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戴跃良、陈永方、祁宗仪、张鸿飞四人承诺将继续履行所持股权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６０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的承诺（即可上市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

本

６７６

，

７９４

，

９３３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５

股派发现金

０．１７

元（含税），由资本公积金向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５

股。 戴跃良、陈永方、祁宗仪、张鸿飞所持股份分别增加到

６４００

万股、

６４００

万股、

６２００

万股、

１０００

万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

份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备 注

１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３ ８５

，

１７４

，

４９２ １４．３２％

股改限售解禁

２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 １７

，

８９３

，

５０８ ３．０１％

股改限售解禁

３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２ ４２

，

１５０

，

７２０ ７．０９％

股改限售解禁

４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６

日

２ １２３

，

７１１

，

０４９ １８．２８％

股改限售解禁

５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４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６％

非公开限售股解

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截止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天茂集团限售股份

持有人均能严格履行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机

构同意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0430

证券简称：

*ST

张股 公告编号：

2010-37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报送收购及豁免要约收购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文件补正通知书面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0

年

10

月

15

日，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及相

关事宜。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家界土地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

经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

）为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收购人，并授权中航证券公司制作了

收购及豁免的申请材料，并于

2010

年

10

月

18

日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2010

年

10

月

26

日，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

101778

号《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和

101779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补正通知书

对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报送的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备案》、《张家

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准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提出了补正要求，并要求其在

30

个

工作日对补正通知进行回复。

由于补正通知中要求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经

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且落实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后，补充提供信息披露文件等材料，而目前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申请正在审核过程中， 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无法按期提交补正回复文件。

鉴于此，张家界市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提交有关补正材料，待有关补正

材料齐备后，及时向中国证监会补充提供。

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证券简称：上海汽车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８

债券简称：

０８

上汽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５１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

）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

减（

％

）

上海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９２

，

６７８ ６７

，

５２３ ８３２

，

６８２ ５６８

，

３３５ ４６．５１％ ９２

，

１００ ６３

，

３８４ ８０８

，

６６３ ５７５

，

４５５ ４０．５３％

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９７

，

７８２ ６５

，

８９２ ８２９

，

４０１ ５３３

，

７２０ ５５．４０％ １００

，

８３３ ６８

，

５０５ ８４３

，

００９ ５４８

，

７１８ ５３．６３％

上海汽车

乘用车分公司

１２

，

５９４ １０

，

１５２ １２５

，

４６１ ８１

，

４９９ ５３．９４％ １１

，

２２２ ８

，

１６１ １３１

，

６９３ ７３

，

９１６ ７８．１７％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９９

，

６７５ ９６

，

６１１ １

，

０２６

，

５２９ ９０３

，

６６４ １３．６０％ ９４

，

８９８ ９０

，

１１８ １

，

０６４

，

５９１ ８９３

，

７２８ １９．１２％

上海汇众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

１４０ ４１９ ２

，

６７３ ２

，

３３５ １４．４８％ １４２ ２８５ ２

，

９５１ ３

，

０６１ －３．５９％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公司

１８４ ３９６ ２

，

３３７ ２

，

４０４ －２．７９％ １８６ ３９６ ２

，

３３６ ２

，

４０５ －２．８７％

上汽依维柯红

岩商用车有限

公司

１

，

２１６ １

，

７４９ ２６

，

３４３ １８

，

８０２ ４０．１１％ １

，

４０７ １

，

８１１ ２７

，

６２０ １７

，

３７９ ５８．９３％

南京依维柯

汽车有限公司

８

，

４５２ ７

，

３７７ ９３

，

４０９ ７３

，

３４６ ２７．３５％ ８

，

７１３ ７

，

６４０ ９５

，

０１６ ７３

，

１７８ ２９．８４％

合计

３１２

，

７２１ ２５０

，

１１９ ２

，

９３８

，

８３５ ２

，

１８４

，

１０５ ３４．５６％ ３０９

，

５０１ ２４０

，

３００ ２

，

９７５

，

８７９ ２

，

１８７

，

８４０ ３６．０２％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５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２２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华建交通经济开发

中心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１８

，

５４９

，

９００ ３．４９３４

其他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华建交通经

济开发中心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４

，

０９８

，

６００ ４．５４ ５

，

５４８

，

７００ １．０４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４

，

０９８

，

６００ ４．５４ ５

，

５４８

，

７００ １．０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是

√

否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600545�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疆城建 编号:临 2010-034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十五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以书面送

达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公司

21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资产抵押贷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建设保障性住房项目的需要， 同时依据 《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业务规

范》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将温泉东路恒通土地、西山路

179

号土地、天山区燕儿窝路石墩子山水厂工业用

房及其土地、柴窝堡

312

国道北侧工业用房及其土地、南湖南路

133

号城建大厦自有写字楼、南湖路西一

巷

10

号

1

栋自有写字楼、沙依巴克区过境公路

1

号土地及房产、沙依巴克区文化宫路

59

号商铺等资产进

行抵押（上述资产预评估值为

16

亿元），向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三年，

额度以审批为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进度分批将上述资产进行抵押。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李建中因工作变动，已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去董事职务的申请。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推荐，选举易永勤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兴业建设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把握新疆经济发展机遇，拓展公司业务，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000

万元设立

全资子公司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兴业建设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将主要

从事市政工程建设及房地产开发业务等。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四、关于投资设立安徽新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经公司管理层多次实地考察调研，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404

万元，出资设立

安徽新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并控股该公司。

安徽新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

8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404

万元，持股比例

51%

，

为该公司的控股股东；自然人葛云辉出资

396

万元，持股比例

49%

。公司注册地为安徽省舒城县，将主要从

事房地产开发业务。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五、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公司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0

时

30

分。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21

层会议室

3

、会议议题：

（

1

）关于与乌鲁木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增加互保金额及延长互保期限的议案

详见公司

2010

年

8

月

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的《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

2

）关于公司抵押贷款的议案

（

3

）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

4

）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4

、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0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如股东本人不能出席，可委托他人代为出席，受托人可以不是公司的股东，授权

委托书格式附后）；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律师。

5

、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

人股东本人持个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外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管理部。

(3)

登记时间：

2010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上午

10:30-1:00,

下午

4:00-7:00

。

6

、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湖路

133

号公司证券管理部

(3)

联系人：董玲 陈英 联系电话：

0991-4889813

传 真：

0991-4889813

邮政编码：

830063

7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代理人姓名：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特此公告。

附：易永勤简历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1 月 4 日

简 历

姓名：易永勤 性别：男 族别：汉

政治面貌：党员 出生年月：

1968

年

9

月

学历：在职研究生

工作简历：

曾任乌鲁木齐市物资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处长、党支部书记。 现

任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证券代码:600545�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疆城建 编号:临 2010-035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二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1

月

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玉和同志主持召开。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杨晓玲、陈新如因工作变动，已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了辞去监事职务的申请。 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公司股东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推荐，选举龙夏同志、赵明方同志为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同意

5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龙夏、赵明方简历。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11 月 4 日

简 历

姓名：龙夏 性别：女 族别：汉

出生年月：

1971

年

6

月 学历：本科

职称：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理财规划师、会计师

工作简历：

曾在自治区食品公司肉禽水产公司、新疆食品大厦、新疆副食集团、新疆鑫瑞税务师事务所工作。现任

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简 历

姓名：赵明方 性别：男 族别：汉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出生年月：

1968

年

10

月

学历：本科 职称：经济师

工作简历：

曾任新疆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新疆天箭集团副总经理。现任乌鲁木齐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资

发展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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